株洲市第十八中2013年秋季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：十八中

二、时间：2013年10月17日全天、18日全天、19日上午
三、地点：十八中田径场

四、参加单位：以班级为单位报名

五、比赛项目
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4x100米接力、4x3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铅球（男5kg、女4kg）、立定跳远。

六、比赛分组及报名办法：

分高一组、高二组、高三组

每班男女各限报15人，每项限报2人、每项必报一人，每人限报2项（接力除外）。接力赛每班必报。

每班报学生裁判员一人，要求认真负责，运动会项目未报。
七、比赛录取名次和计分方法：

1、单项取前六名。
2、单项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。

3、接力赛名次双倍计分。破校记录双倍计分，并给予相应奖励。

4、各年级团体总分取前六名，得分相等时按最高名次多少依次排列。

5、项目不足三人时取消该项目。

八、竞赛办法：

1、采用中国田径协会最新审定的《田径竞赛规则》。径赛项目执行O抢跑。
2、运动员必须佩戴号码布参赛。
九、申诉及仲裁：

1、大会设置仲裁委员会，按仲裁条例执行

2、各班对运动员资格、比赛结果有异议，要求申诉的单位，必须在比赛正式成绩公告30分钟内，向大会仲裁组提交有本队领队签名的书面申诉，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，交由仲裁委员会裁决。

十、报名时间：

各代表队参赛名单务必于10月8日下午五点前将报名的电子表格报艺体科，项目一旦确定不得更改。（电子表格文档下载地址：十八中校园网；电子报名表请发至：QQ:695221417）
十一、其它事宜：

1、各代表队认真报名，认真组织赛前训练。

2、应保证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。

3、严格资格审查，参赛项目若有冒名顶替者，一经核实，全校通报，并给所在班级运动会成绩扣10分。

4、运动会期间非运动员同学应在指定位置，遵守会场纪律，一律不准在比赛场地逗留玩耍。

7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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